附件4
梅州市事业单位急需紧缺人才目录
一、教育类
（一）全市公办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、中职（技工）学校
1．博士研究生、高级职称人员（取得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）。
2．毕业于国内高校硕士研究生（取得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）。
3．高级技师及以上。
4．毕业于QS世界排名前300名的国（境）外高校范围的硕士研究生（取得国内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）。
5．毕业于国内Ⅰ类高校的本科生（取得学士学位）。
6．毕业于国内Ⅲ类高校的本科生（取得学士学位，师范类）。
7．毕业于国内Ⅳ类高校本科生（取得学士学位，师范类）。
8．毕业于国内Ⅴ类高校本科生（取得学士学位，美术学类）。
9．毕业于国内Ⅵ类高校本科生（取得学士学位，音乐与舞蹈学类）。
10．毕业于国内Ⅶ类高校本科生（取得学士学位，体育学类）。
（二）高校（高职）
博士研究生、正高级职称人员。
二、卫生类
（一）全市公办医疗卫生机构
1．博士研究生、高级职称人员（取得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；市直三甲医院要求正高职称）。
2．毕业于QS世界排名前300名的国（境）外高校范围的硕士研究生（具有国内的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；市直三甲医院除外）。
3．毕业于国内高校的硕士研究生（取得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；市直三甲医院除外）。
博士研究生不限专业；高级职称专业范围：医师类，取得执业医师资格；硕士研究生专业范围：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中医学、中西医结合等学科。
（二）县级及以下公办医疗卫生机构（县级三甲医院除外）
1．上述（一）全市公办医疗卫生机构范围。
2．毕业于国内高校的本科生（取得学士学位）。
本科专业范围：临床医学类、口腔医学类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、中医学类、中西医结合类等学科。
三、综合类
（一）全市事业单位
1．博士研究生、高级职称人才（取得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）。
2．硕士研究生〔本科阶段（取得学士学位）毕业于国内Ⅰ类、Ⅱ类高校〕。
3．毕业于QS世界排名前300名的国（境）外高校范围的硕士研究生（取得国内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）。
（二）县级及以下事业单位
1．上述（一）全市事业单位范围。
2．毕业于国内高校的硕士研究生（取得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）。
3．毕业于国内Ⅰ类高校的本科生（取得学士学位）。
附件：梅州市事业单位急需紧缺人才高校范围
附件4-1
梅州市事业单位急需紧缺人才高校范围
一、国内高校
Ⅰ类高校：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、中国农业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大连理工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山东大学、中国海洋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南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四川大学、重庆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、兰州大学、国防科技大学、东北大学、郑州大学、湖南大学、云南大学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、新疆大学。
Ⅱ类高校：北京交通大学、北京工业大学、北京科技大学、北京化工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、北京林业大学、北京协和医学院、北京中医药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外交学院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、北京体育大学、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国音乐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、中国政法大学、天津工业大学、天津医科大学、天津中医药大学、华北电力大学、河北工业大学、山西大学、太原理工大学、内蒙古大学、辽宁大学、大连海事大学、延边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、哈尔滨工程大学、东北农业大学、东北林业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、东华大学、上海海洋大学、上海中医药大学、上海外国语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大学、苏州大学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南京理工大学、中国矿业大学、南京邮电大学、河海大学、江南大学、南京林业大学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、南京农业大学、南京医科大学、南京中医药大学、中国药科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、中国美术学院、安徽大学、合肥工业大学、福州大学、南昌大学、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、河南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、武汉理工大学、华中农业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、湘潭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华南农业大学、广州医科大学、广州中医药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海南大学、广西大学、西南交通大学、西南石油大学、成都理工大学、四川农业大学、成都中医药大学、西南大学、西南财经大学、贵州大学、西藏大学、西北大学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、长安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、青海大学、宁夏大学、石河子大学、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、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、宁波大学、南方科技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大学、海军军医大学、空军军医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、中央党校、南方医科大学、广东工业大学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、广州大学、深圳大学、汕头大学、广东医科大学、广东海洋大学、佛山大学、东莞理工学院、广东药科大学、广州美术学院、广东财经大学、中共广东省委党校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。
Ⅲ类高校：北京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、西南大学。
Ⅳ类高校：湖南师范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浙江师范大学、山东师范大学、天津师范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河南师范大学、江西师范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安徽师范大学、西北师范大学、河北师范大学、四川师范大学、广西师范大学。
Ⅴ类高校：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国美术学院、南京艺术学院、西安美术学院、广州美术学院、四川美术学院、鲁迅美术学院、湖北美术学院、天津美术学院。
Ⅵ类高校：中央音乐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中国音乐学院、四川音乐学院、天津音乐学院、星海音乐学院、南京艺术学院、沈阳音乐学院、西安音乐学院，武汉音乐学院。
Ⅶ类高校：北京体育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、武汉体育学院、成都体育学院、天津体育学院、广州体育学院、沈阳体育学院、首都体育学院、吉林体育学院、哈尔滨体育学院。
二、国（境）外高校
QS世界排名前300名高校。
